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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16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做出。

茲載列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若干報章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刊登之《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決議公告》，僅供
參閱。

承董事會命
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張瑞祥
公司秘書

中國‧青島
2015年 8月28日

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的董事：

執行董事： 孫明波先生（董事長）、黃克興先生、姜宏女士、于竹明先生

非執行董事： 杉浦康譽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學政先生、馬海濤先生、賁聖林先生、蔣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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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上午 9 时在青啤大厦 19 楼会议室召开，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8 人。公司独立董事蒋敏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委托独立董事贲圣林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会成员和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明波先生召集并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一致同意通过如

下议案： 

一、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发布公司 2015

年半年报和香港中期业绩公告。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二、公司核销 2014 年资产损失的议案。为真实反映公司资产质量，同意对长期股

权投资损失以及青岛本部工厂的存货损失和固定资产报废损失进行核销。合计金额为人

民币 61,188,203.70 元。 

三、本公司子公司青岛宏基伟业投资有限公司（“宏基伟业”）股权转让项目的可行

性报告。宏基伟业为公司投资设立的项目公司，拥有公司在青岛国际啤酒城的两幅土地，

合计面积约 17,399 平方米。鉴于国家宏观环境及房地产业的不确定性，为有效防范项

目风险，同意将本公司所持宏基伟业 100%股权在青岛产权交易所进行挂牌转让。授权

公司管理层组织实施。挂牌价拟订为不低于约人民币 4.4 亿元。若竞拍成功，预期将为

本公司带来约人民币 3 亿元的收益。待公司与确定的受让方签署转让协议后，公司将另

行披露出售所持宏基伟业 100%股权的详细情况。 

 

上述所有议案同意票数均为 9 票，没有反对票和弃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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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8 月 28 日 


